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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校園安全上學期間家長原則不入校、教學區禁止家長進入 廠商、洽公民眾、家長或經

學校認定有必要入校者者 

有需求入校之可換證入校人員 

家長及一般訪客(至處室辦理轉

出入、補退費或其他洽公業務) 

處室電話確認後入校人員 

1. 長官、參訪來賓。 

2. 來校評鑑或指導之人員。 

持入校證檢查後可直接入校人員 

1. 志工持志工證依志工證服務

時段地點入校。 

2. 安親班人員於指定時間持入

校證至指定地點。 

3. 外聘師資(含代課、社團等)

特教班及幼兒園家長。 

4. 其他依本校門禁管理要點須

憑校方核發之證件入校者。 

校警（保全）追蹤管理

 

 

 

離校 

有實際危害校園安全，

並造成親、師、生 

心理、生理傷害者 

加強校園安全控管及校警（保全）追蹤管理 

啟動校園危機處理機

制，通知轄區警察機

關協助，並處理後續

事宜。 

視個案狀況邀集警察單

位、社政單位、衛政單位及

專家學者開會研議協處機

制。 

1.警察單位：於上、放學時

間加強校園四周安全巡

視，進行蒐證、驅離。 

2.社政單位：依法處遇。 

3.衛政單位：協助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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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經老師認定有

必要邀請家長

到校晤談 

嚴重親師生事件家長

到校須處室協助處理 

至警衛室換證 

登記資料 

無效 

有效 

進行校安通報 

特殊情形需入校 

1.請老師事前告知警

衛室約定時間。 

2.至警衛室換證、登

記資料。 

3.家長入校後請直接

至指定教室。 

1.主責處室事先告

知警衛室約定時

間。 

2.至警衛室換證、

登記資料。 

3.主責處室帶至會

議地點進行晤

談。 

家長自行到校若無必要者

警衛請家長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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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處室主任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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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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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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